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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4 年

3 月 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应参会董事 9 人，实际参会 9 人。会议的

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审议并通过了以下

议案： 

一、关于拟设立参股子公司暨股份置换议案 

为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，引入新战略投资方，解决发展所需资金，

打造氢能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，并获得河北武安政府落地政策和产业

支持。公司的参股子公司——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拟共同

设立母公司新源动力（河北）有限责任公司，并将原全体股东持有新

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置换为新源动力（河北）有限责任公司的

股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3 月 2 日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刊载的《长城电工关于设立参股子公司暨股份置换的公告》。 

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关于修订《投资管理办法》的议案 

为规范公司投资行为，提高投资回报，维护全体股东权益，落实

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

公司实际，公司对《投资管理办法》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。 

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关于确定公司主业和培育业务的议案 

根据省政府国资委对省属企业主业管理的要求，聚焦主业发展，



增强核心竞争力，稳步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

条例意见的要求，结合公司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，充分考

虑公司自身竞争优势和增长潜力，确定公司主业为“输配电及控制设

备制造”和“专用设备制造”，培育业务为“仪器仪表制造”和“变压

器制造”。 

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公司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

根据省委省政府、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

的精神及要求，结合长城电工实际，公司编制了《兰州长城电工股份

有限公司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及工作台账》。 

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2024 年 3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